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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4 日 

臺教高（二）字第 1040153873B 號 

修正「 教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實施要點」第四點，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實施要點」第四點 

部  長 吳思華 

教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實施要點第四點修正

規定 

四、補助基準： 
(一) 以總經費之八成補助全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之大學校院辦理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及其他子計畫；以總經費之二成推動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各校經費補助額度依計畫審

核結果及本部預算額度定之。 
(二) 除配合本部政策推動辦理之短期專案補助外，學校應提出相對應之自籌款支應，並不得低

於本部核定補助額度之百分之十。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九條及本部

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第四點規定，本部對直

轄市政府所屬學校之計畫型補助款上限不得逾計畫總額之百分之九十，學校並應依核定補

助額度提出相對之配合款。學校配合款未依原計畫預算支出或提供者，本部得酌情刪減下

一年度之補助經費。 
(三) 補助經費係供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並建立完善配套機制，學校得基於全校整體性考量，

聘請短期任教之教師及補強整修配合改善教學環境所需之硬體，並得運用於聘用編制外之

人員或編制內人員（不包括行政人員）除法定給與外之各項人事費支出（例如延聘國內外

知名學者、專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之薪資及延聘國內、外一流師資擔任特聘職

教授）；其用以延聘國外優異教師者，任教期間最高薪資得比照其於國外之待遇支領，以

提升教學品質。 
(四) 前款經費不得用於下列情形： 

１、新聘編制內師資。但國內第一次聘任者，不在此限。 
２、新建校舍建築。 

(五) 前二款經費之運用，學校應訂定各項人事費彈性薪資及給與要點，始得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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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應本計畫聘用專、兼任研究人員、行政助理及教學（研究）助理等編制外專案計畫工作

人員之待遇，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專任人員：依學校自行訂定之標準核支。 
２、 兼任人員：得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核支；超出本部補助

經費編列基準者，應由學校自籌款勻支。 
３、 各計畫所增聘專任研究人員、助理之人事費用應包括勞、健保費、勞退基金（或離職儲

金）。 
４、 學生擔任本計畫兼任助理之相關權益保障，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校兼任助理學習與

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辦理。學習型助理支給之獎助學金，或僱傭型助理支給之薪資、

勞健保及勞退基金（離職儲金費用）等經費，得由補助經費支應。 
(七)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及其他子計畫必要之出國計畫，應以學校

配合款支應出國人員所需國外差旅費，不得以本部補助經費支用之；但學校選送教師出國

學習全英語授課相關專業知能者，不在此限。學校推動計畫中有編列於招生時所提供入學

之獎助學金，應由學校配合款勻支。 
(八)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及第二點第三款所訂子計畫經費之請撥、

支用及核結作業，應依本要點辦理，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除依前八款規定辦理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 各項補助經費由中心學校保留部分統合推動之經費，其餘配合計畫分配各夥伴學校執

行，中心學校應負責經費執行之管控及核銷。 
２、 已獲得本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二期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第

二點第一款所定計畫經費補助之學校；其為中心學校者，本部僅補助支應中心運作及統

合所需經費；其為夥伴學校者，除該校實際執行第二點第二款所定計畫且協助推動該計

畫外，本部不再予以經費補助。 
３、 所購置之硬體設備應以可發揮跨校間合作利益為前提，缺乏跨校整合性、綜效性之計

畫，不宜納入第二點第二款所定計畫中執行。但未獲得本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

究中心計畫（第二期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第二點第一款所定計畫經費補助之學校，

為執行全校性推動計畫者得納入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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